
332012 / 07  总第 449 期

《城镇燃气设计规范》、《高层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、

《城镇燃气报警控制系统技术规程》等规范、规定。

4     超高层燃气供应相关规范及主要规定

目前，各级主管部门尚未对超高层的燃气供应

制定专门的技术规范和规定。参照一般建筑的燃气用

户，燃气供应需符合现行《城镇燃气设计规范》、

《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、《城镇燃气报警控

制系统技术规程》，住宅项目还需同时满足《住宅设

计规范》。相关规定主要有：

（1）《城镇燃气设计规范》 GB50028-2006规定

“厨房为地上暗厨房（无直通室外的门和窗）时，应选

用带有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燃气灶，并应设置燃气浓

度检测报警器、自动切断阀和机械通风设施，燃气浓度

检测报警器应与自动切断阀和机械通风设施连锁。”

（2）《城镇燃气报警控制系统技术规程》（该

规范2011年2月11日发布，2011年12月1日实施）CJJ/

T146-2011规定“当既有居住建筑燃气的暗厨房（无

直接通室外的门和窗）设置可燃气体探测器、不完全

燃烧探测器或复合探测器时，应在使用燃气的同时启

动排气装置。”（2011年7月28日江苏省燃气热力协

会组织对此规范进行宣贯培训时专家对此进行解释：

此条规定只针对规范出台前已建住宅暗厨房项目，强

调今后新建住宅暗厨房不能使用燃气）。

（3）《住宅设计规范》GB50096-1999（2003版）

规定：“厨房应有直接采光，自然通风，并宜布置在

套内近入口处。”（注：黑体字为强制性条款）

（4）《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50045-95

（2005年版）规定：“高层建筑内使用可燃气体作燃

料时，应采用管道供气。使用可燃气体的房间或部位

宜靠外墙设置。”、“输送可燃气体和甲、乙、丙类液体

的管道，严禁穿过防火墙。”、“楼梯间及防烟楼梯间

前室内不应敷设可燃气体管道和甲、乙、丙类液体管

道，并不应有影响疏散的突出物。”

5     园区超高层燃气供应的建议

（1）商业用户

对于商业用户，如燃气设计方案符合现行燃气

及消防相关规定，原则上可给予燃气配套，同时增加

“燃气泄漏报警设施+电磁阀切断+强制排风”等安全

强化措施。

（2）住宅用户

对于住宅用户（包括酒店式公寓），如属于明厨

房（对外直接通风采光），原则上可给予燃气配套，

同时增加“燃气泄漏报警设施+电磁阀切断+联动抽烟

机（强制排风）”等安全强化措施。

如属暗厨房，则不给予燃气配套，建议业主采用

其他能源。

（3）严格项目的消防审批监管

消防安全是超高层燃气供应工作的重点，需要严

格完成消防审批和验收监管。超高层项目如需配套燃

气，首先，建设单位必须将燃气工程设计方案报消防

审批后方可进行燃气工程施工；其次，燃气工程完成

施工后，建设单位必须报消防验收合格后方可供气。

（4）高度重视项目设计等前期工作

超高层燃气项目在设计阶段，须规划燃气配套系

统，及时会同当地燃气公司及燃气设计院充分论证，

明确用气条件、需采取的安全技术措施，制定完善的

技术方案，加强设计方案审查，必要时组织专家评审。

（5）实行一体化管理

由于超高层燃气供应的特殊性，建议燃气配套工

程由燃气专业单位实行一体化管理，承担燃气配套设

计、施工、运行、服务管理职能。

2012年6月4日从合肥瑶海区了解到，投资

高达10亿元的大型新能源LNG（液化天然气）项

目“落户”该区。建成后的LNG项目，可以在非

高峰时段把天然气管道输送的天然气液化并加以

储存，然后在用气高峰时段再气化作为补充气

源。通过调蓄天然气，保证城市稳定供气。

（本刊通讯员供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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